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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向所有国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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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会员国一旦获得符合指认标准的行动的支持性证据，就应立即提交有关

名称。鼓励各国在提交实体名称的同时，如自认适当也提议将应对有关实体所作

决定负责的个人列入名单。 

 (d) 会员国应就提议的列名提供详细的案情说明，作为根据指认标准列名的

依据或理由。案情说明应就上述列名依据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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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不妨碍现有程序的情况下，申请人(名单上的个人或实体)可提出申请，

要求对案件进行复查。 

 (c) 谋求提交除名请求的申请人可如下文(g)段所述，直接通过第 1730(2006)

号决议所设除名协调人2 提交请求，或如下文(h)段所述，通过其住在国或国籍国

提交请求。如果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直接列名，则由委员会承担指认国职责。

对除名请求的支持需由委员会成员协商一致决定。 

 (d) 一国可决定，其国民或居民照例应直接向协调人提交除名请求。该国将

为此向主席作出声明，声明将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 

 (e) 申请人应在除名请求中解释为何有关指认不符合或不再符合指认标准，

特别是应反驳上述案情说明中可公开部分陈述的列名理由。除名请求还应列明申

请人目前的职业和(或)活动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申请人可酌情援引并(或)附

上支持请求的任何文件，并说明其相关性。 

 (f) 对已死亡的个人，申请应由相关国家直接向委员会提交，或由死者的法

定受益者通过除名协调人提交，并附上证明法定受益者身份的正式文件。除名请

求应包括死亡证明或证实死亡的类似正式文件。提交国或申请人还应查明死者遗

产的任何法定受益人或其财产的任何共同拥有者是否也在名单上，并将此信息告

知委员会。 

 (g) 如果申请人选择向协调人提交申请，协调人将履行第 1730(2006)号决议

附件规定的以下责任： 

一. 受理申请人(名单上的个人)提交的除名请求； 

二. 核查申请是新提出还是再次提出的申请； 

三. 如申请系再次提出，且未提供任何补充信息，则将申请退还申请人； 

四. 通知申请人已收到申请，并告知对方处理申请的一般程序； 

五. 将请求转交指认国及国籍国和住在国，供其参考并提出可能的意见。促

请这些国家及时审查除名申请，并表明是支持还是反对该项请求，以便

利委员会进行复查。鼓励国籍国和住在国在建议除名前与指认国协商，

可为此接触协调人；如指认国同意，协调人将安排它们与指认国联系； 

㈠ 如上述任一国在协商后建议除名，该国将通过除名协调人转交建

议，或直接向主席提交建议，并附上说明。主席届时会将除名请求

列入委员会议程； 

㈡ 如根据上文第五分段应邀就除名请求发表协商意见的国家中有任

一国反对该项请求，除名协调人将就此通知委员会，并提供除名请

https://undocs.org/ch/S/RES/1730(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30(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30(2006)
/sc/suborg/en/sanctions/de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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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副本。鼓励任何掌握有助于评估除名请求的信息的委员会成员与

按上文第五分段审查除名请求的国家分享此信息； 

㈢ 如在一段合理时间(3 个月)后，按上文第五分段审查除名请求的国家

均未发表意见，或向委员会表示正在研究收到的除名请求并要求更

长一段确切的时限，除名协调人将就此通知委员会所有成员，并提

供除名请求副本。在与指认国协商后，委员会任一成员均可将除名

请求转交主席建议除名，并附上说明。(只要有一名委员会成员建议

除名，此问题即可列入委员会议程。)如一个月后委员会无任何成员

建议除名，则除名请求应视为被拒绝，主席应相应告知除名协调人； 

六. 除名协调人应将收到的所有会员国来文转交委员会，以供参考； 

七. 通知申请人：1. 委员会决定批准除名申请；或 2. 委员会内部的除名请

求审议流程已结束，申请人仍在委员会名单上。 

八. 除名协调人将酌情向审查国通报除名申请的结果。 

 (h) 如申请人向住在国或国籍国提交申请，则应适用下文各分段所列程序： 

一. 接收申请的国家(“受请国”)应审查所有相关信息，然后与指认国进行

双边接触，以索取更多信息并就除名请求举行协商； 

二. 指认国也可向申请人的国籍国或住在国索取补充信息。受请国和指认国

可在任何此类双边协商过程中酌情与主席举行协商； 

三. 如受请国在审查补充信息后愿意推进除名请求，则应设法说服指认国共

同或分别向委员会提交除名请求。在指认国未提出相应请求的情况下，

受请国可根据无异议程序向委员会提交除名请求； 

四. 主席将酌情向审查国通报除名申请的结果。 

 (i)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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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述旅行的完整行程，包括出发港和返回港及所有中转点。 

五. 关于将使用是交通工具的详细信息，适用时包括记录定位器、航班号和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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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为避免提交通知的国家发放资金支付基本开支，委员会必须在规定要求的

五个工作日内就豁免通知作出反对决定。如对通知作出反对决定，委员会也要相

应告知提交通知的会员国。 

 (c) 委员会应酌情根据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13(b)段的规定，在规定要求

的五个工作日内审议和批准会员国关于非常开支豁免的请求。鼓励会员国在提交

非常开支豁免请求时及时报告这些资金的用途。 

 (d) 委员会应收到会员国就有关国家认定系司法、行政或仲裁留置或裁决标

的物的冻结资产发出的通知；属于这一情况的相关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

源可用于执行留置决定或裁决，前提是该项留置决定或裁决是在第 2206(2015)号

决议通过之前作出，受益者不是委员会指认的人员或实体，且相关国家已就此通

知委员会。 

 (e) 上文(a)和(b)分段所述通知以及(c)分段所述非常开支豁免请求应酌情列

有下列信息： 

 一. 受益者(姓名和地址) 

二. 受益者的银行信息(银行名称和地址、账号) 

三. 支付目的以及认定所述开支属于基本开支豁免还是非常开支豁免范围

的理由： 

 – 在基本开支豁免项下： 

• 基本开支，包括支付食品、房租或抵押贷款、药品和医疗、税款、

保险费和水电费； 

• 支付合理的专业规费及偿付与提供法律服务相关的费用； 

• 惯常置存或保管冻结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的规费或服

务费。 

 – 在非常开支豁免项下： 

• 非常开支(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13(a)段所提及类别之外的类别)。 

四. 分期付款额 

五. 分期付款次数 

六. 起付日期 

七. 银行转账或直接借记 

八. 利息 

九. 解冻的特定资金 

十. 其他信息。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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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根据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14 段，各国可允许在受资产冻结的账户中

存入： 

一. 这些账户的利息或其他收益，或 

二. 根据这些账户开始受资产冻结之日前订立的合同、协议或形成的义务应

收的付款，但任何此种利息、其他收益(见上文一)和付款仍须予以资产

冻结。 

 (g) 根据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15 段，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可按照其被列

名前签订的合同支付应付款项，前提是： 

㈠ 相关国家已认定该项付款不是直接或间接付给某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 

㈡ 相关国家已在批准相关解冻之前提前十个工作日把进行支付或接收上

述付款或酌情为此目的批准解冻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的意向

通知了委员会。 

 12. 武器禁运豁免 

 (a) 委员会将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 段确定武器禁运豁免是否合理。 

 (b) 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 段提出的所有豁免请求和事先报备，应由

国家常驻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或提供设备、协助或人员的国际、区域或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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